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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康樂及文化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二零一四 ) 

 

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九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十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盧慧蘭議員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 (副主席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會議結束  

陳笑文議員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會議結束  

張慧晶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偉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朱麗玲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方平議員 ,  BBS, JP 下午二時五十七分  會議結束  

林立志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紹輝議員  下午二時四十五分  會議結束  

劉美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羅競成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志強議員 ,  MH 下午二時三十九分  會議結束  

梁國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曾梓筠議員  下午二時四十九分  會議結束  

徐曉杰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耀聰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碧文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厚立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龍盛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建德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慧貞女士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玉娟女士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倩儀女士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光榮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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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唐富雄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理 (新界南 )文化推廣  

蔡嘉榮先生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副康樂事務經理 (一 ) 

戚雪霞女士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葵青區副康樂事務經理 (二 ) 

張詠絲小姐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二 ) 

林嘉銘先生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 (區議會 )四  

 

缺席者  

何少平議員  (因事請假 ) 

林翠玲議員 ,  MH (因事請假 ) 

梁子穎議員  (因事請假 ) 

梁偉文議員 ,  MH (因事請假 ) 

潘小屏議員 ,  MH (因事請假 ) 

尹兆堅議員  (因事請假 ) 

劉興華先生 ,  MH (因事請假 ) 

蕭國球先生  (因事請假 ) 

蘇鏘先生  (因事請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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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葵青區議會康

樂及文化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二零一四 )。  

 

  

2. 委員會一致通過何少平議員、林翠玲議員、梁子穎

議員、梁偉文議員、潘小屏議員、尹兆堅議員、劉興華

先生、蕭國球先生及蘇鏘先生的請假申請。  

 

 

通過康樂及文化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二零一四 )  

  

3. 朱麗玲議員動議通過上述會議記錄，梁國華議員及

李玉娟女士和議。上述會議記錄無須修訂，獲委員會一

致通過。  

 

 

討論事項  

 

 

加強於葵青劇院舉辦的活動的宣傳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5 及 15a/2014 號 ) 

 

  

4. 主席簡介上述文件。   

  

5. 唐富雄先生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於康樂及

文化文件第 15a/2014 號的回覆補充如下︰  

 

(i) 葵青劇院 (劇院 )內放置了展板、單張、海報及電視

等以作宣傳，劇院外圍亦有大型掛牆及燈柱橫額，

還有行人隧道的燈箱海報及毗鄰港鐵大堂的宣傳海

報。  

 

(ii)  康文署亦在葵青區以外的地方宣傳劇院內舉辦的活

動，包括郵寄葵青劇院每月節目表予數千名登記訂

戶及放置宣傳資料於各區演藝場館、圖書館、康樂

體育場地、屋苑、學校、文化團體及商場等地方供

市民取閱。一般性宣傳還包括網頁、報章、雜誌、

電台及電視等大眾媒介。  

 

(iii)  至於戲曲節的宣傳，有關文化節目組曾舉辦記者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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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會、在粵劇戲曲專題雜誌內刊登廣告及在報章上

刊登專欄等，以推廣該節目。  

 

6. 林立志議員就康文署的回覆表達以下意見︰  

 

(i) 有關劇院節目的宣傳，他詢問康文署是就個別節目

作獨立宣傳還是就該季度的節目作綜合宣傳。  

 

(ii)  他表示劇院活動出席率未如理想可能是由於相同類

型的節目在相近時期內演出，分薄了觀眾數目。  

 

(iii)  他建議康文署考慮監督出席率未如理想的節目，以

更為善用劇院資源。  

 

7. 唐富雄先生的回應如下︰  

 

(i) 康文署各節目辦事處會就活動的規模作出不同的宣

傳策略。大型節目的宣傳開支雖不能過高，但該類

節目除了印製節目小冊子宣傳外，亦備有個別單張

海報，甚至短片作宣傳之用。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則

一般會聯同其他節目作綜合宣傳。  

 

(ii)  有關同類節目在相近時期內演出的問題，康文署會

盡量避免安排由各節目辦事處主辦及康文署贊助的

節目在相近時期內演出類近的節目，但此情況仍有

可能出現在其他場地租用者自行安排演出的節目

上。  

 

(iii)  康文署對於劇院內舉辦的活動持中立態度，不會預

先審視其節目內容才予以接受申請。即使個別節目

未算普及或賣座，但若合乎推廣文化藝術性質及相

關資格，該等節目仍會接納被考慮申請批次內。不

過，如該些表演團體再次申請租用劇院場地，他們

早前演出活動的入座率將會是其中一個可被考慮的

因素。  

 

8. 林立志議員表示，其監督出席率未如理想的節目的

意見，並不是指就單一未如理想的節目建立罰則，而是

如該些節目重複出現以上情況，康文署應考慮設立機制

去鼓勵該些表演單位去吸引更多觀眾入場觀看。另外，

他認為目前康文署在地區的宣傳並未足夠，在離劇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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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地區，效果並不顯著。  

 

9. 陳笑文議員認同林立志議員的意見。他舉例指曾有

團體於青衣區表演，在表演前一個月，該團體透過他向

公眾派發門票，使地區人士能成功協助宣傳該表演。  

 

10. 唐富雄先生的回應如下︰  

 

(i) 有關區內的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康文署現時亦有印

製個別宣傳小單張經當區議員派予公眾，以助宣傳

該些節目。  

 

(ii)  至於在室內舉辦的節目 (例如由康文署贊助在劇院

內舉辦的節目 )，該些表演團體雖然獲得場地贊助，

但仍然需要自行承擔其他表演費用，包括演出及技

術製作、行政和宣傳等支出，故表演團體會積極宣

傳，竭力推銷門票，務求提高入座率及票房收入，

以彌補演出開支。因此，該些節目一般不會出現過

低的入座率。  

 

(iii)  表演團體過往演出的入座率只是康文署考慮其租用

場地申請的其中一個因素。即使個別節目的預期入

座率未必理想，但若表演團體符合資格，康文署仍

會給予機會該表演團體，以收推廣文化藝術之效。

不過，如將來場地需求大幅增加，康文署或會考慮

提高表演團體過往演出的入座率在批核其租用場地

申請中的重要性。  

 

11. 主席表示，她提出這議題是希望徵詢各委員對加強

葵青劇院所舉辦活動的宣傳的意見，以供康文署考慮。

她表示，戲曲節為全港性的節目，過往的出席率亦理想，

所以她希望能找出本年戲曲節節目出席率未如理想的原

因。她理解未必所有種類的戲曲都能普及。因此，她向

康文署詢問現時葵青區居民對戲曲的喜好情況。  

 

12. 唐富雄先生的回應如下︰  

 

(i) 本年戲曲節共約三十場表演，其中兩場節目在葵青

劇院演出，都是來自河南豫劇院的表演。該表演安

排在平日演出，並非使用粵語，因此可能影響其觀

眾普及性。不過，劇院過往三個月的其他戲曲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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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有理想的入座率。  

 

(ii)  康文署節目部門在安排節目時，會考慮到區內觀眾

的喜好，但不會局限於只安排受大眾喜愛的節目。

康文署為推廣戲曲文化，會積極引入不同種類的戲

曲，加深觀眾對不同地方音樂特色的戲曲的認識及

提高居民對欣賞中國戲曲文化藝術的興趣。  

 

13. 主席表示支持康文署引入不同種類的戲曲，讓社區

接觸不同的文化。  

 

資料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葵青區康樂體育活動及設施管理的工作匯報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3/2014 號 )  

 

  

14. 戚雪霞女士簡介上述文件。   

  

15.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葵青區舉辦文化活動的工作匯報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4/2014 號 ) 

 

  

16. 唐富雄先生簡介上述文件。   

  

17.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報告事項  

 

 

工作小組 /指定組織工作報告   

  

慶祝國慶及回歸工作小組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6/2014 號 ) 

 

18.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  

 

節日工作小組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7/201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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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  

 

文化藝術及運動推廣工作小組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8/2014 號 ) 

 

20.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  

 

全港運動會工作小組  

(康樂及文化文件第 19/2014 號 ) 

 

21.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  

 

其他事項  

 

22. 譚惠珍議員詢問康文署，如舉辦區議會活動，能否

豁免在事前提交臨時構築物的設計及安全報告。  

 

23. 蔡嘉榮先生回應指，如在康文署場地進行非指定用

途活動及需搭建舞台，根據現行機制，團體需在搭建舞

台前提交舞台設計圖予結構工程師審核其設計及在搭建

舞台後提交該搭建報告予結構工程師審核其安全性。不

過，如背幕高度不足一點七米，則可豁免此要求。因此，

他建議團體可考慮此設計，以減省工序。  

 

24. 主席希望康文署能考慮譚惠珍議員的意見並檢討現

行機制。  

 

25. 張慧晶議員表示希望康文署能一併考慮現時地方組

織活動提交臨時構築物設計及安全報告的機制。  

 

 

下次會議日期   

  

26. 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下午

二時三十分舉行。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